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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（下稱國民

黨）、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中投公司）、欣裕台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稱欣裕台公司）與本會間 105年停字第 125、127、128號聲

請停止執行事件裁定結果，經過徵詢本會各委員的意見後，決定不

抗告。 

 

本會認為，北高行將「認定國民黨所持有之中投及欣裕台股權

是不當取得財產」視為一個確認處分，同時也在裁定意旨中否准這

一部分的停止執行之聲請；也就是說，北高行正面肯認了本會認定

國民黨持有之中投及欣裕台的股權，屬於不當取得之財產，依政黨

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 5條及第 9條規定，不當取

得之財產禁止處分，也就實際保全了不當黨產，同時也階段性地達

到了本會一再聲明的立場：創造政黨公平競爭的環境。 

 

雖然命移轉為國有的部分被停止執行，但依北高行的裁定意旨

顯示，此停止執行是為了能夠讓相關爭議，透過本案訴訟的正式程

序加以釐清並同時落實轉型正義之精神，本會也認同最終是要透過



本案訴訟的進行解決不當黨產的爭議。 

 

本會認為，現在該是國民黨如實衡量自身的正當財產收入，量

入為出規劃自身營運成本的時候，不應該有某一政黨一方面得以取

得政府給它的競選費用補助，另一方面又能擁有黨國一體年代留下

的不當黨產的資源挹注，這絕對是不公平的。 

 

針對近日國民黨員工薪資相關爭議，本會已於民國（下同）105

年 12月 27日收到國民黨申請動用永豐銀行帳戶或臺灣銀行本行支

票兩紙用以給付 11月份的員工半薪及 12月份的員工薪資之函文，

惟國民黨來函中僅提出一個總額，並無任何證明文件，亦未檢附相

關員工薪資清冊等資料，以致無從確認此一總額之確實性。 

 

因此本會已於 12月 29日回函請國民黨補正相關資料，而為顧

及勞工權益，本會也已在今日的委員會議中決議，俟國民黨將相關

員工薪資清冊等資料補正，供本會得以確認其金額之確實性，即可

同意國民黨動用永豐銀行帳戶或臺灣銀行本行支票給付員工薪資。 

 

此外，本會將在本月（106年 1月）20日分別就「財團法人民



生建設基金會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」以及「財團

法人民族基金會、民權基金會、國家發展基金會等 3基金會，是否

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附隨組織」舉行聽證，本會將邀請當事人及利

害關係人包括財團法人民生建設基金會、財團法人民族基金會、財

團法人民權基金會、財團法人國家發展基金會、社團法人中國國民

黨、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出席，另也將邀請此 4基金會歷任的董事

長為證人參與聽證；此次聽證程序將全程進行網路直播，讓社會大

眾得以同步觀看聽證程序之進行。 


